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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案件第22/2016號

有關

吳炳坤 上訴人

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廖文健先生(副主席）
-鄭偉能先生(委員）
-司徒世華先生(委員）

聆訊日期：2016年10月18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2016年11月24日

裁決理由書

引言

1
.上訴人是一名以「殘疾人士身份」使用特惠個人八達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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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上訴人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答辯人」或「公署」）

投訴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在近年檢査其車票的過程

中，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的規定。

2.上訴人向公署作出以下的投訴：

投訴事項1

上訴人指港鐵的職員在近年向他查票時，往往在人流密集

的車站閘口處，要求他即場出示不同的證明文件，以查證

上訴人是否符合使用「殘疾人士身份」特惠個人八達通的

資格。須出示的證明文件包括該八達通、殘疾人士登記證

及身份證等。上訴人指該八達通具有獨特票面樣式(即載

有上訴人的姓名及相片），故他人可單憑票面樣式而知悉

上訴人的「殘疾人士身份」。上訴人又指港鐵的查票程序

令上訴人的同行友人可看到有關文件從而知悉上訴人的

姓名、出生日期及殘疾人士身份等個人資料。

投訴事項2

上訴人指在約兩年前某個晚上約九時(確實事發日期未能

提供），上訴人與一位姓蔣的女友人同行從落馬洲站拍卡

進人閘口處的大堂時，上訴人按港鐵一名男職員(姓名不

詳)的指示出示他的特惠個人八達通作查票用途。上訴人

要求該男職員就延誤他的行程時間一事向他道歉，惟該男

職員欲將上訴人的殘疾人士身份告知他的同行女友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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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上訴人可嘗試投訴他令他失去工作。就此，上訴人不滿

港鐵未有保障他的個人資料私隱。答辯人其後接獲該名女

友人簽署的書面陳述。上訴人指他在事發後曾即時致電港

鐵的熱線經理Maggie Cheng作出投訢。就上訴人記憶所

及，Maggie Cheng應曾向上訴人作口頭或書面道歉。

投訴事項3

上訴人指在2015年某天早上約八時在某鐵路車站(確實事

發曰期及地點未能提供），港鐵的外判保安公司（即泛亞警

衛有限公司，下稱「泛亞」）的職員李見女士截停他，並

要求他出示他的特惠個人八達通作查票。由於當時李見女

士未有配備手提查票機，遂帶同上訴人的特惠個人八達通

到客戶服務中心列印一張英文字條收據，當中印有上訴人

的八達通編號及殘疾人士身份。上訴人質疑李見女士可能

因未能理解有關字條收據的英文內容而向其他同事求

助，因而不必要地披露上訴人的殘疾人士身份。就此，上

訴人表示他在當初申請特惠個人八達通時沒有同意港鐵

可向泛亞披露他的個人資料作査票用途。上訴人亦關注港

鐵有否確保泛亞在查票過程中將持票人(包括上訴人)的個

人資料保密。

4

上訴人表示在2015年11月18日下午約五時於太和站拍

卡人閘時，遇到港鐵一名女職員要求查票。上訴人向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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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表示她很面善後，該女職員憶起過往曾在大埔墟站向

上訴人查票，她便向上訢人表示他不用再出示相關證明文

件。惟另一位看來是該女職員的上司的男職員仍堅持要求

上訴人出示特惠個人八達通作查票，上訴人即場以他的手

機致電港鐵電話熱線經理Maggie Cheng表達不滿，並要

求她聯絡該男職員的上司以處理事件。在Maggie Cheng

.

聯絡該男職員的上司期間，該男職員再次要求上訴人出示

相關證明文件，並在遭上訴人拒絕後致電警方要求他們到

場協助解決事件。其後，有兩名警員到場，要求上訴人出

示身份證、特惠個人八達通、殘疾人士登記證，以及提供

上訴人的電話號碼及地址。

由於上於人認為上述事件不涉任何刑事成份，而上訴人當

時已經與港鐵的職員充分合作並等候Maggie Cheng聯絡

該男職員的上司到場解決事件，故上訴人認為該男職員毋

須致電警方要求他們到場解決事件。就此，上訴人認為港

鐵迫使他將個人資料披露予不適當的人士（即該兩名警

員）。

3.公署在收到上訴人的投訴後，分別接觸上訴人及港鐵以了

解有關上述投訴的資料及文件，經考慮後，答辯人根據條例第

39(2)(d)條以及「處理投訴政策」第8(e)段，決定不繼續處理

上訴人的投訴（「該決定」），並於2016年4月7日書面通知

上訴人該決定及該決定的原因（「該決定書」）。上訴人就該決

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本委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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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委員會指示了各方就上訴聆訊提交書面陳詞，在各方按

本委員會栺示提交了書面陳詞後，上訴人於2016年8月22

曰來信本委員會，申請在上訴聆訊中提出以下的新證據和新論

點（「有關申請」）：

(a)上訴人某天在大埔墟站（但日期不詳)被港鐵職員要

求出示車票後，他要求港鐵職員帶他到一個保密並沒

有第三者的地方進行查票，但遭到拒絕，港鐵職員反

而向上訴人指出，如他不立即出示車票將會被票控，

而最後導致其同行及新相識的陳姓友人得知上訴人為

殘疾人士 ；

(b)上訴人指稱港鐵沒有遵守保障資料第5原則，即港鐵

必須公開其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和行事方式；

(c)上訴人指在港鐵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中，港鐵承諾只

會將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提供予社會福利署及八達通公

司外，並不會將之轉移予其他人士，除非該等人士獲

法例授權。因此，港鐵在沒有上訴人的同意下轉移上

訴人的個人資料予其外判的保安公司涉及違反上述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中的內容及違反合約；

(d)有關投訴事項2，蔣念恩女士的書面陳述中提到的事

情，上訴人現在指出事發日期為2014年4月1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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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大約2015年9月25日之後，上訴人獲得港鐵附例

執行組經理黃成根先生接見(但該會面日期不詳），黃

成根先生向上訴人承認港鐵在查票時，被查票乘客當

時是否有陪同人士或其他圍觀人士並不是港鐵考慮的

因素，為求效率及査票地方所限，查票人員會要求乘

客即時即地出示其八達通、身分證、長者咭及殘疾人

士登記證。

5.公署和港鐵均反對有關申請。

上訴人選擇在他缺席下進行聆訊

6
.上訴人於2016年10月17日以電話告知本委員會秘書他

因為身體不適，不能出席於2016年10月18日舉行的聆訊，

但希望本委員會在他缺席下就他提出的上訴和有關申請進行

聆訊。上訴人其後於2016年10月18日來信本委員會確認上

述的請求。

7
.於聆訊開始時，本委員會告知公署和港鐵上述情況，公署

和港鐵均不反對本委員會依從上訴人的意願在上訴人缺席下

進行聆訊。

8
.本委員會決定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0(l)(b)條，

在上訴人缺席下進行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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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訴

投訴事項1

9
.有關投訴事項1，本委員會根據席前的文件與及各方的陳

述，裁定相關事實如下：

(a)符合相關條件的人士，可以申請擁有一張特惠個人八

達通。

(b)普通的個人八達通和特惠個人八達通外觀上並沒有分

別，兩者在背面同樣有卡主的相片和中英文姓名(除此

以外，並無有關卡主的其他資料），該相片和中英文姓

名字樣並不算大，要近距離才可看清楚。

(c)港鐵職員或港鐵外判保安公司的職員會利用手提査票

機進行查票工作，驗證使用該八達通的人士是否已取

得有關車程的有效確認。該手提查票機不會顯示八達

通內的個人資料，只會顯示八達通的所屬類別（例如

成人、小童、特惠-成人等，但不會顯示「殘疾人士」

類別）。該手提查票機也不會記錄八達通內的個人資

料°

(d)倘若持票人士是使用一張特惠個人八達通，港鐵的査

票職員會看看該八達通背面的相片是否與持票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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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若然憑藉該相片不足以辨識持票人是否這張特惠

個人八達通的卡主，港鐵職員才會要求持票人出示文

件證明其身分一不一定是要身份證或殘疾人士登

記證，任何能證明持票人身份的文件也可以。

(e)特惠個人八達通不僅是殘疾人士可以申請擁有，其他

合資格人士也可申請，包括港鐵員工、員工家屬、機

場員工等等。換言之，使用特惠個人八達通乘搭港鐵

的人士，不一定是傷殘人士。

10.根據《香港鐵路附例》第16(4)條：

「任何持特惠車票的乘客，在人員要求下，須出示可接受

的證據，以證明他有權使用特惠車票。」

據此，港鐵是有權要求使用特惠個人八達通的人士出示文

件證明其為該八達通的擁有人。

11.上訴人認為港鐵的查票安排違反了「保障資料原則」的第

1原則和第4原則，本委員會不同意。

12.本委員會認為，上述的港鐵査票安排，並不涉及「收集」

個人資料。

(a)根據條例第2條中的釋義，條例當中指的4固人資料」

必須是「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

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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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據此，「收集」個人資料則必須是把資料變為上述的存

在形式。

(c)當港鐵職員用手提查票機檢查持票人所使用的八達通

的時候，查票機只是顯示該八達通的類別及該八達通

是否已取得有關車程的有效認證。本委員會認為，使

用査票機檢査持票人所使用的八達通不涉及「收集」

個人資料。

(d)港鐵職員觀看八達通背面的相片藉以辨識持有人是否

該張八達通的卡主，此過程不涉及把任何資料轉變為

條例所定的存在形式，故此亦不涉及「收集」個人資

料°

(e)港鐵職員要求持票人出示文件，藉以證明持票人乃該

八達通的卡主，此過程也不涉及把任何資料轉變為條

例所定的存在形式，不涉及「收集」個人資料。

(f)保障資料第1原則是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

式」，但港鐵的查票過程不涉及「收集」個人資料，第

1原則顯然不適用。

13.本委員會亦認為，上訴人的特惠個人八達通上面的資料，

以及上訴人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殘疾人士登記證等)上的資

料，乃上訴人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並非港鐵所持有的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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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障資料第4原則是關於q固人資料的保安」，當中的「個

人資料」是「由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而非其他的個人

資料。上訴人是資料當事人而非資料使用者，他自己持有的個

人資料，並非保障資料第4原則提述的「由資料使用者持有的

個人資料」。

14.本委員會不認為港鐵的查票安排有違反保障資料第1或第

4原則，或其他的保障資料原則，或條例中任何其他的規定。

投訴事項2

15.有關投訴事項2，公署曾向港鐵查詢，港鐵表示：他們每

隔大約兩年便會銷毀其熱線糸統內的紀錄，以符合條例下有關

保留個人資料的規定。港鐵曾根據上訴人的手提電話號碼嘗試

從其熱線糸統中査找有關上訴人投訴在落馬洲車站有一男職

員公開披露上訴人屬殘疾人士身份一事的紀錄，但未能查找到

有關紀錄，故港鐵相信有關紀錄因已超越了他們的保留期限而

被銷毀，而Maggie Cheng就上述事件的跟進資料(如有的話）

亦屬於該已被銷毀的紀錄。港鐵亦就事件向Maggie Cheng作

出查詢，Maggie Cheng表示她無法就事件提供任何資料。

16.公署在該決定書中表示：

「25
.本公署注意到雖然你向本公署提供了你的朋友蔣

女士作為你的證人以支持你的說法，但考慮到你未

能提供該男職員的身份及事發確實日期，而港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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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有關紀錄，以及Maggie Cheng無法就事件提

供任何資料的情況下，本公署沒有足夠資料判斷該

男職員是否曾公開披露你的個人資料以致涉及違

反條例的規定。

26.就你建議本公署安排你及你的證人蔣女士進行認

人手續以供你們辨認涉案的男職員，繼而與他對質

一事，本公署認為在你未能提供事發確實日期的情

況下，港鐵須安排所有曾在事發日期(即三年前某

月某日）於落馬洲車站當值的男職員列隊以供你及

你的證人進行多次認人手續，此方式看來並不切實

可行；況且，即使你們能辨認出涉案的男職員，這

亦不代表他能證明你的指稱屬實或就你的指稱作

出回應，特別是考慮到事件距今已有大約三年時

間。

」

17.本委員會同意公署的見解。

18.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未能證明他所投訢的事情屬實。.

投訴事項3

19.有關投訴事項3，公署曾向港鐵查詢，港鐵表示由於上訴

人未有提供確實的事發日期及地點，港鐵未能就此投訴的特定

情況作出回應。港鐵表示，他們在外判查票工作予泛亞時，有

明確要求他們必須遵守港鐵的指引及條例的規定。他們亦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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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亞的職員安排職前訓練，以確保他們嚴格遵守港鐵的查票程

序及指引。

20.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對此事的說法模糊，既不能提供事

發曰期，也不能提供事發的地點。本委員會不能依賴上訴人的

說法從而裁定確曾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本委員會亦看不到有任

何證據顯示港鐵曾把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披露或轉移予泛亞。

投訴事項4

21.有關投訴事項4，公署在該決定書中告訴了上訴人港鐵有

這樣的回覆：

「14
.據港鐵了解，在2015年11月18日事發當日，他

們的查票組職員在太和站當值及執行職務。期間你

於太和站人閘時，人閘機的特惠燈亮起及發出持票

人使用特惠車票人閘的聲響。當時查票組的女職員

張小姐在向你出示港鐵的授權證後，要求你出示車

票以供檢査，你即時向張小姐表示：「仲要睇？你

唔認得我咩？」而張小姐在猶豫片刻後，其上司李

先生便向張小姐詢問她是否已完成查票程序，張小

姐回答說：「未」。李先生於是上前向你表明身份及

要求你出示車票以供檢查，但你拒絕並揚言要報

警，李先生遂通知車站控制室報警處理事件。經到

場警員協助下，你向李先生出示車票以供檢查，惟

由於車票上的相片模糊以致李先生未能辨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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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故李先生要求你進一步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

檢查。

15.港鐵澄清，查票組的職員並無要求你出示殘疾人士

登記證及提供你的聯絡電話號碼及地址，而該兩名

奉召到場的警員為執行職務收集你的個人資料，故他們並無將你的個人資料披露予不適當人士。16.港鐵亦就事件向Maggie Cheng作出查詢。港鐵確

認，Maggie Cheng在當日收到你的投訴後，已立即

轉介你的投訴至查票組主管作跟進。他們表示，當

日查票組的職員只是按既定程序而執行職務，並無

意為難你。無論如何，港鐵已提醒有關查票組職員，

曰後在進行查票工作時，必須加強留意與乘客溝通

的技巧，及主動向乘客講解查票工作的需要及程

序，以避免誤會發生。港鐵並會密切監察有關查票

組的職員的工作表現，以確保他們達致該公司的嚴

格要求。」

22.公署對投訴事項4的看法載於該決定書的第31段：

「本公署注意到你與港鐵就該名涉案男職員在甚麼情況

下報警的說法存在爭議，無論如何，你的不滿看來是源

於你認為該男職員在事發時自行決定報警求助而引起

的，惟此事關乎該男職員在執行職務時所作出的個人判

斷及決定，與港鐵的職員執行職務時的處理方法及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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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政事宜有關，而非屬本公署賦權範圍內可處理的問

題。

」

23.本委員會同意公署的見解。

其他事宜

24.上訴人提出，港鐵的查票機制及政策違反了他們的服務承

諾，《殘疾人權利公約》、《基本法》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這些指稱皆不是公署職權範圍內可以處理的事情，亦不

是本委員會上訴管轄權範圍內的事情。

25,上訴人指稱公署內負責處理他的投訴的個案主任曾在電

話中表示認同上訴人的說法，但公署卻在他未及提供進一步理

據前作出該決定，違反承諾及程序公義。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此說不成立。(a)上訴人的這項指稱十分模糊一在哪一次的電話談

話中，個案主任認同了上訴人的甚麼說法，公署作了

甚麼承諾，上訴人皆語焉不詳。

(b)在作出該決定前，公署的職員就上訴人的投訴與上訴

人進行了不下三十次的會面及電話會談，上訴人有充

分機會向公署提供證據及作出申述。

(c)上訴人未能說明他未有機會說明甚麼進一步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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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些理據足以顯示該決定是不正確的。即使到了上

訴聆訊的時間，上訴人亦未能說明他有甚麼進一步的

理據。

該決定正確

26.綜上所述，本委員會認為該決定是正確的，本上訴須被駁

回。

有關申請

27.上訴人在有關申請中提述的新證據及新論點已在上文第4

段中交代。本委員會不批准有關申請，理由如下：

(a)有關上述第4(a)段，這是一項全新的指稱，並且上訴

人沒有提供事發的日期。他在本案的最後階段提出一

項全新的指稱，公署及港鐵皆欠缺時間查證；再者，

上訴人沒有提供事發日期，公署及港鐵也無從査證。

在此情況下，倘若容許上訴人在本上訴中提出這項指

稱，對公署和港鐵並不公平。

(b)有關上述第4(b)段，這是一項全新的投訴，上訴人之

前從未向公署指稱港鐵違反了保障資料第5原則，公

署亦從未在這點上作過決定。本委員會是處理針對公

署就上訴人的投訴所作決定而提出的上訴。未曾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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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作過投訴，公署也未就此有過決定的事情，本委員

會沒有上訴管轄權去處理。

(C)有關上述第4(C)段，上訴人從未在他向公署投訴期間

指稱港鐵違反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此乃是新的投訴，

基於上述(b)項的理由，本委員會對此沒有上訴管轄

權。至於上訴人聲稱港鐵把他的個人資料轉移予泛亞

的指稱，本委員會已在上文有關投訴事項3的段落中

處理。

(d)有關上述第4(d)段，在公署就投訴事項2進行調查期

間，上訴人從未提過確實的事發日期是2014年4月1

曰，他在本案的最後階段才提出這個曰期，公署和港

鐵皆缺乏時間查證，對他們不公平。

(e)有關上述第4(e)段，這亦是一項全新的指稱，亦是沒

有確實的事發日期，基於上述(a)段的理由，倘若容許

上訴人現在提出這項指稱，對公署及港鐵不公平。

28.本委員會進一步認為，即使本委員會批准有關申請並容許

上訴人提出該些新證據及新論點，本委員會仍然認為該決定正

確並會駁回上訴。

(a)即使上訴人可提出上述第4(a)段所述的指稱，本委員

會認為上訴人未能提供事發日期，顯然對事件記憶模

糊，本委員會不能信納上訴人所言屬實。

16



(b)即使上訴人現在可作出上述第4(b)段的投訴，上訴人

並無提出有關投訴是建基於甚麼事實。

(c)即使上訴人現在可作出上述第4(c)段中有關港鐵違反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投訴，上訴人並沒有提出令本委

員會信納的證據以支持該投訴。

(d)即使上訴人可以提出上述第4(d)段的新證據，本委員

會拒絕信納。有關投訴事項2，上訴人一直的說事件

發生在大約兩年之前，並沒有確實日期，卻在臨近上

訴聆訊的時候，上訴人忽然提出事發日期為2014年4

月1日，但從沒有解釋為何他現在才提出這個說法；

在這情況下，本委員會認為這個新的說法並不穩妥，

拒絕信納這項新證據。

(e)即使上訴人可以提出上述第4(e)段的新證據，上訴人

不能提供事發的日期，本委員會對上訴人所指稱的事

情是否屬實有保留；即使屬實，黃成根先生的說話也

不能證明港鐵有哪些地方違反了條例的規定。

結論

29.本委員會確認該決定，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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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各方皆沒有提出有關訟費的申請，本委員會不作訟費命

令。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廖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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